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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提示：本次借款尚需经主管部门批准登记后生效。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司同美联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6 日已达成协议，双方以各占 50%

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为不动产项目合作平台，增资并购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已取得了项目公司拥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内约 533987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及不低于 51 万平方米住宅开发建设权益（参见 2007 年 7 月 11 日本司对外

投资公告） 

根据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条款，美联银行香港分行将以长沙太阳星城（天景名

园）项目的土地作为抵押，向项目公司发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港币(三

年至五年期)的项目贷款。 

本司作为项目公司管理人，须为项目公司借得的该笔贷款提供附加担保。包

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3.6 亿元，无其它

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湖南长沙；注册资本 2.5亿元人

民币、公司投资总额为 5亿元、负债总额(包括本次担保将发放的贷款金额)不超

过 2.5 亿元、净资产为 2.5 亿元（最近一期审计报告及根据最新增资验资报告的

调整数），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法定代表人：丁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建设和销售；本司间接持有其控股公司的 5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美联银行香港分行已于2007年7月24日在

深圳签署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的港币借款合同，期限不少于3年并不超过



5年，以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长沙太阳星城（天景名园）项目

土地作为抵押，由该项目的管理人即本司提供担保。除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

的董事长丁芃和董事郑列列也对该笔贷款提供了个人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司董事会已于 2007 年 6 月 6 日、6 月 28 日通过董事会决议，批准本司与

美联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长沙太阳星城（天景名园）不动产项目。董事会认为

本次对外投资可确保未来三年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 

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项目土地为抵押向美联银行香港分行申

请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港币借款，同时由作为项目管理人的本司提供

担保。本司董事会认为本司作为该项目的管理人可以保证该笔借款在长沙不动产

项目上的有效使用，同时因为抵押的土地价值大于借款金额，该笔担保的风险因

素较小，因此同意公司出具相关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3.6 亿元，

占公司 200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1.3%，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 元，无其它对外担

保。 

六、根据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子公司担保的规定，该担保还需召开股东大会批

准（股东大会事项另行公告）。 

 

七、备查文件 

1、担保协议； 

2、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